附件1-2
关于《深圳市龙华区优质创新型100强企业认定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编制说明

为加快发掘、遴选并培育一批行业特色鲜明、创新水平高、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优质创新型企业，逐步加大服务力度，密切关注优质企业成长关键阶段，强化全周期服务，精准做好安商稳商工作，防止优质企业流失，研究编制《龙华区优质创新型100强企业认定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现就办法起草背景和主要内容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
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遴选和培育一批高成长性企业的部署要求，助力企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，加快跻身细分领域全国头部行列，推进企业遴选、政策支持、诉求问题解决全方位服务，落实各项服务保障。从企业服务角度出发，拟定龙华区优质创新型100强企业认定办法，重点服务具有高成长性、高利润率、产品具备市场竞争力、具有融资潜力、服务龙头企业、有增资扩产能力的企业，全力以赴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。

编制过程

严格按照市、区关于企业服务工作指示精神，研究草拟龙华区优质创新型企业认定办法，在起草过程中，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，形成相关认定标准，并于2025年10月23日，就《龙华区优质创新型企业认定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向相关单位（共11个单位）征求意见。截至目前，收到11家单位共计11条意见，其中，10条意见采纳，1条部分采纳。
三、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

方案主要包含十一条内容，包括企业定义、认定原则、认定标准、认定程序、其他。 　　

（一）企业定义。优质创新型企业是指具有高成长性、高利润率、产品具备市场竞争力、具有融资潜力、服务龙头企业、有增资扩产能力的企业。

（二）认定原则。按照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申报“优质创新型企业”。企业根据自愿原则自主申报，经政府审核、认定、社会公示、发布。
（三）认定条件。主要从产业集群、资质规模、技术壁垒等3个共性标准，个性标准从高成长性、高利润率、产品市场竞争力、服务龙头企业、融资潜力、产业链关键环节等6个（符合六选一）维度择优评定。 　　

（四）认定程序。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完成认定标准制定、数据收集、征求意见、拟定名单，将拟定企业名单报区政府审定，并以区政府名义印发。 　　

（五）其他。加强组织落实与监督管理。申报企业应对提交资料、数据、佐证材料的准确性、真实性负责。如有弄虚作假或者错报、瞒报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取消相应资格和扶持政策，三年内不得再次申报。


